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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债权代理人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延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延旅集团”、“发行人”或“公司”）对外公布《延安旅游（集团）

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2022年）》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

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该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作为债权代理人所作的承诺或

申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债权代理人

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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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发行债券概况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许可发改企业债券【2021】247号文核准，同意延安旅

游（集团）有限公司在银行间市场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向机构投资者发行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5亿元（含5亿元）的旅游产业专项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本期

债券采用一次发行的方式。

二、债券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2022年延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旅游产业专项债券；

债券简称：22延旅专项债/22延旅债；

债券代码：2280427.IB/184591.SH;

发行主体：延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5亿元；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的期限为7年期，附第3年末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

回售选择权，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还条款。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后，自债券存续

期的第3年至第7年末，发行人分别按照剩余债券每百元本金值20%的比例偿还债券

本金；

债券利率：本期债券当前票面利率为6.99%；

发行方式与发行对象：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安排请参见发行公告；

起息日：2022年9月30日；

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23年至2029年每年的9月30日。若投资者在本期

债券发行后第3个计息年度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23年

至2025年每年的9月30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顺延期间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分次还本，在债券存续期内的第 3、4、

5、6、7年末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前两年每年应付利息

单独支付，后五年每年的应付利息随当年兑付的本金部分一起支付（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

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上市的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银行间债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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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本报告期内未发生付息兑付事项；

报告期内提前偿还条款的触发及执行情况：本报告期内不涉及；

增信措施：本期债券由延安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全额无条

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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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22年度经营状况和资产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文名称：延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Yanan Tourism(group)Co.,Ltd.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 薛恩宇
注册地址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枣园镇枣园路4号院A座6楼
办公地址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枣园镇枣园路4号院A座6楼
设立日期 2000年5月25日
注册资本 125,000.00万人民币

实缴资本 25,000.00万人民币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薛恩宇
所属行业 商业和专业服务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物业管理；住房租赁；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企业管理；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工艺美术品

及礼仪用品制造（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日用百货销售；

五金产品零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工艺

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小微型客车

租赁经营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园林绿化工程

施工；停车场服务；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花

卉种植；礼品花卉销售；名胜风景区管理；公园、景区小

型设施娱乐活动；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体育赛事策划；体

育健康服务；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高性能密封材料销

售；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农副产品销售；数字文化

创意内容应用服务；文具用品零售；数字内容制作服务

（不含出版发行）；文艺创作；文化娱乐经纪人服务；园

区管理服务；货物进出口；贸易经纪（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性演出；住宿服务；餐饮服

务；烟草制品零售；出版物零售；酒吧服务（不含演艺娱

乐活动）；道路旅客运输经营；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

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电子出版物制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经营；网络文化经营；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600719704973T
邮政编码 716000
电话号码 0911-8075067
互联网地址 http://www.yalyjt.com/
电子信箱 -

二、发行人2022年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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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于2000年5月25日经市政府批准成立，注册资本

125,000.00万元，实缴25,000.00万元。作为延安市旅游景区的开发、运营主体以及旅

游业务相关配套服务的提供商，旅游业务、景区经营业务、销售业务、住宿服务业

务、餐饮服务业务及工程业务等成为公司营业总收入主要来源。此外，观光车业务、

培训业务等亦为公司营业总收入提供一定补充，随着国企转型和市场化进程的推进，

公司业务逐渐趋于多元化。

2022年度和2021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成本及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业务板块

2022年度 2021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收入占比

（%）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收入占比

（%）

景区业务 779.71 2,968.35 -280.7 1.65 2,704.81 1,865.93 31.01 9.41
住宿业务 5,007.09 2,014.72 59.76 10.6 4,614.55 1,975.83 57.18 16.05
餐饮业务 6,016.24 3,688.11 38.7 12.73 6,083.68 3,129.60 48.56 21.16
旅游业务 446.28 399.38 10.51 0.94 2,329.35 2,894.22 -24.25 8.1
工程业务 2,090.35 1,995.01 4.56 4.42 799.63 746.8 6.61 2.78
商品销售

业务
13,603.49 11,623.58 14.55 28.79 7,276.26 5,576.68 23.36 25.3

房产销售

业务
14,047.95 12,411.26 11.65 29.73 0 0 0 0

物业业务 1,392.89 1,048.96 24.69 2.95 1,482.65 1,178.23 20.53 5.16
培训业务 92.53 80.23 13.29 0.2 341.79 313.28 8.34 1.19
其他业务 1,603.91 683.07 57.41 3.39 1,457.03 395.49 72.86 5.07
租赁业务 431.43 39.34 90.88 0.91 303.34 140.2 53.78 1.05
车辆服务

业务
1,733.77 1,521.75 12.23 3.67 1,362.55 1,354.46 0.59 4.74

合计 47,245.63 38,473.75 18.57 100 28,755.64 19,570.70 31.94 100

2022年度，公司营业收入较 2021年度增长 64.30%，变动比例超过 30.00%的业

务分别为景区业务、旅游业务、工程业务、商品销售业务、房产销售业务、培训业

务及租赁业务；公司营业成本较 2021年度增长 96.59%，变动比例超过 30.00%的业

务分别为景区业务、旅游业务、工程业务、商品销售业务、房产销售业务、培训业

务、其他业务及租赁业务。

（1）景区业务

2022年度，公司景区业务营业收入较 2021年度下降 71.17%，营业成本较 2021

年度上涨 59.08%，毛利率较 2021年度下降 1,005.19%，收入下降主要系受宏观环境

影响整体业务景气度下降所致，同时由于部分景区维护升级费用增加，导致 2022年

度成本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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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旅游业务

2022年度，公司旅游业务营业收入较 2021年度下降 80.84%，营业成本较 2021

年度下降 86.20%，毛利率较 2021年度下降 143.33%，主要系受宏观环境影响整体业

务景气度下降所致。

（3）工程业务

2022 年度，公司工程业务营业收入较 2021 年度增长 161.41%，营业成本较

2021年度增长 167.14%，毛利率较 2021年度下降 31.01%，主要系子公司园林古建

筑公司新增部分项目集中确认收入所致。

（4）商品销售业务

2022年度，公司商品销售业务营业收入较 2021年度增长 86.96%，营业成本较

2021年度增长 108.43%，毛利率较 2021年度下降 37.71%，主要系公司糖酒副食及

文创商品销售增长所致。

（5）房产销售业务

2022年度，公司新增房产销售业务，主要系姬水湾花园项目售房款项。

（6）培训业务

2022年度，公司培训业务营业收入较 2021年度下降 72.93%，营业成本较 2021

年度下降 74.39%，主要系受宏观环境影响整体业务景气度下降所致。

（7）其他业务

2022年度，公司其他业务营业成本较 2021年度增长 72.71%，主要系子公司部

分业务成本由租赁业务调入其他业务所致。

（8）租赁业务

2022年度，公司租赁业务营业收入较 2021年度增长 42.23%，营业成本较 2021

年度下降 71.94%，收入提高主要系新增部分景区及酒店商业租金收入，成本降低主

要系子公司部分业务成本由租赁业务调入其他业务所致。

总体来看，延旅集团的房产销售业务、商品销售业务、餐饮业务和住宿业务为

发行人贡献了报告期内主要的营业收入。公司2022年度新增房产销售业务收入，共

计1.40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29.73%，主要系子公司延安旅游集团黄陵投资有

限公司所属房地产开发项目（姬水湾花园项目）销售，该项目为黄陵县规模较大的

住宅项目，与发行人在黄陵县的旅游项目投资相协同，为发行人的业务收入形成了

良好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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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2022年财务状况

根据发行人2022年度和2021年度审计报告，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2022年度和 2021年度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项目 2022年末/度 2021年末/度 变动比例（%）

总资产（万元） 1,495,170.08 1,372,154.41 8.97%
总负债（万元） 942,036.85 821,756.24 14.64%

全部债务（万元） 789,383.68 666,435.68 18.45%
所有者权益（万元） 553,133.23 550,398.17 0.50%
营业总收入（万元） 47,245.63 28,755.64 64.30%
利润总额（万元） 1,300.26 2,029.62 -35.94%
净利润（万元） 3,308.73 4,430.98 -25.3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万元） -9,994.52 -10,069.78 -0.7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3,543.48 4,675.84 -24.22%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62,478.01 109,473.49 -42.93%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86,512.32 -97,763.14 11.51%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60,378.78 -77,180.53 178.23%

流动比率（倍） 0.67 0.86 -22.09%
速动比率（倍） 0.58 0.71 -18.31%
资产负债率（%） 63.01 59.89 5.21%
债务资本比率（%） 58.99 54.77 7.71%
营业毛利率（%） 0.19 0.32 -40.63%

平均总资产回报率（%） 0.12 0.23 -47.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0 0.90 -33.3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81 -2.05 11.71%

EBITDA（万元） 18,390.29 24,552.34 -25.10%
EBITDA全部债务比（%） 0.02 0.04 -50.00%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倍） 0.44 0.59 -25.42%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4.06 1.86 118.28%
存货周转率（次） 1.06 0.55 92.73%

注：

（1）全部债务=短期借款+应付票据+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应付

款

（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净利润-（资产处置收益+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1-
25%）

（3）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4）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5）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6）债务资本比率=全部债务/（全部债务+所有者权益）×100%
（7）营业毛利率=（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收入×100%
（8）平均总资产回报率=（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平均资产总额×100%
（9）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所有者权益×100%
（10）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平均所有者权

益×100%
（11）EBITDA=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固定资产折旧+投资性房地产折旧+投资性

房地产摊销+无形资产摊销+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12）EBITDA全部债务比=EBITDA/全部债务×100%
（13）EBITDA利息保障倍数=EBITDA/（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利息）

（14）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平均应收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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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平均存货

对于变动比例超过30%的项目，原因分析如下：

1）营业总收入、利润总额和营业毛利率

2022年度发行人营业总收入较2021年度同比上升64.30%，但营业毛利率同比下

降41.87%，利润总额同比下降35.94%，主要系发行人新增房产销售业务，该业务收

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29.73%，其成本也大幅增加，毛利率仅11.65%相对其他主要

业务较低，且其他收益及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减少所致。

2）平均总资产回报率、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2年度发行人平均总资产回报率、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较2021年度分别同

比下降47.83%和33.33%，主要系发行人利润总额、净利润同比下降所致。

3）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2022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较2021年同比下降42.93%，主要是

由于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和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大幅增加所

致。

4）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2022年度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较2021年同比上升178.23%，主要是

由于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大幅增加所致。

5）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

2022年度发行人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较2021年分别同比上升118.28%和

92.73%，主要是由于发行人营业成本大幅增加所致。

6）EBITDA全部债务比

2022年度发行人EBITDA全部债务比较2021年同比下降50.00%，主要是发行人

全部负债大幅增长所致。



11

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许可发改企业债券【2021】247号文核准，延安旅游

（集团）有限公司于2022年9月28日发行了5 亿元的“2022年延安旅游（集团）有限

公司旅游产业专项债券”。根据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发行人计划将本期债券募集

资金中的3亿元用于安塞黄土风情园提升改造工程项目，2亿元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

金。

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22延旅专项债”募集资金5亿元人民币，其中3亿元用于安塞黄土风情园提升改

造工程项目，2亿元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目前，安塞黄土风情园提升改造工程项

目正在稳步推进。在“22延旅专项债”债券存续期内，发行人募集资金严格按照监管

规定进行使用，募集资金使用与募集说明书规定相符，不存在变更用途使用募集资

金情况。

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使用完毕。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的使

用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承诺书相符。

三、募集资金使用专户及偿债资金专户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专户安排

发行人已按照国家发改委批准的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的用途对资金的使用进行安

排。发行人在使用过程中制定了合理的资金使用计划，对资金集中管理，合理调配，

充分发挥募集资金的作用。发行人对募集资金的支付、使用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记录，

并确保资金的有效运用。

发行人已按照国家法规、制度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了相应的财务管理

规定，并在经营过程中严格执行上述规定，并接受政府的监督和管理。

发行人聘请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延安市分行为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监管人，开立了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管理募集资金，并与该行签订了《关于2022年延安旅游

（集团）有限公司旅游产业专项债券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在项目的建设过程中，

发行人将加强项目的建设和资金管理，最大限度确保项目的完成。

2、偿债资金专户安排

为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利益，发行人聘请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延安市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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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次债券偿债资金监管银行，并与该行签订了《关于2022年延安旅游（集团）有

限公司旅游产业专项债券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并为本次债券在监管银行开设唯

一的偿债资金专户。本次债券存续期间的本息兑付工作将通过偿债资金专户完成，

发行人偿债资金一旦划入偿债账户，仅可以用于按期支付本次债券的利息和到期支

付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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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期债券担保人资信情况

本次债券由延安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

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一）担保人基本情况

担保人：延安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枣园西川河南路1号

法定代表人：同天成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2022年9月15日出具《延安城市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2022年度信用评级报告》（DGZX-R [2022] 01094），确定延安城市建

设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延安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22延旅专项债担保人，依据信息

披露的相关要求，已于2023年4月28日按时披露2022年度审计报告。希格玛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担保人2022年的合并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审计（希会审字[2023]4026号）。担保人合并口径的财务数据

及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财务指标 期末数据 期初数据 变动比例

资产合计 7,652,137.24 7,581,799.71 0.93%
其中：流动资产 4,510,469.87 4,741,904.04 -4.88%

货币资金 208,509.74 290,708.94 -28.28%
负债合计 5,838,022.47 5,909,362.70 -1.21%
其中：流动负债 2,289,151.11 2,193,938.31 4.3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814,114.77 1,672,437.01 8.4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753,720.10 1,625,330.90 7.90%
流动比率（倍） 1.97 2.16 -8.84%
速动比率（倍） 1.38 1.55 -10.97%
资产负债率（%） 76.29% 77.94% -2.12%
截至2022年末，担保人总资产较期初增长0.93%，所有者权益较期初增长8.47%，

经营情况相对稳健；货币资金较期初显著减少，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相应下降，短

期偿债能力下降；资产负债率较期初下降1.65个百分点。

综上，担保人面临一定的短期偿债压力，长期资产负债结构基本稳定。报告期

内，本期债券的增信机制未发生变动，担保人增信担保能力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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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22年度，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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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次债券的付息日为2023年至2029年每年的9月30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付息工作顺延至其后第一个工作日）。本报告期内不涉及本次债券的本息偿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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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发行人已委托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担任跟踪评级机构，在债券存续期内，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将进行跟踪评级。

根据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2023年6月22日发布的跟踪评级报告《延安旅

游（集团）有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2023年度跟踪评级报告》（DGZX-R【2023】

00613），“22延旅债/22延旅专项债”的信用评级结果为AA+，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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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债权代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为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西部证券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

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本期债券《债权代理协议》的约定，履行了债权代理职责，

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等，并监督发行人对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债权代理协议中所约定义务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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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其他情况

一、关于重大诉讼、仲裁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

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决诉讼、仲裁事项及行政处罚案件。

二、发行人指定的负责处理与本期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于2022年11月11日披露《延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及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动的公告》，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由副总

经理薛艳红变更为总会计师宜祥；于2022年11月18日披露《延安旅游（集团）有限

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动的公告》，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由总会计师

宜祥变更为董事长薛恩宇。

三、关于破产相关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破产事项。

四、关于被司法机关调查、被采取强制措施或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等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调查，或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或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等

事项。

五、关于暂停/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报告期内，发行人企业债券不存在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的情况。

六、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承诺，除以下事项外，无其他按照法律法规、自律规则等要求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

（一）法规要求披露的事项

发行人与本次债券相关的信息均在中国债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cn）、

中 国 货 币 网 （ https://www.chinamoney.com.cn ） 和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2022年度披露的相关文件及时间如下：

1、发行人披露公告

序号 公告名称 披露日期

1 2022年延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旅游产业专项债券信用评级

报告
2022年9月29日

2 2022年延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旅游产业专项债募集说明书 2022年9月29日
3 2022年延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旅游产业专项债上市的公告 2022年10月12日

https://www.chinamoney.com.cn/chines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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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延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及信息披露事务负责

人发生变动的公告
2022年11月11日

5 延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动的公

告
2022年11月18日

2、债权代理人披露报告

序号 报告名称 披露日期

1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及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动的临时债权代理报告
2022年11月18日

2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事

务负责人发生变动的临时债权代理报告
2022年11月24日

（二）公司董事会或有权机构判断为重大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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